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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ecial Lecture—中央政府預算

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

◦ 依預算法規定，我國政府會計年度於每年 1 月 1 日開始至同年
12 月31日終了，以當年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。
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4 個月前，行政院應將彙編之中央政府總預
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案及綜計表，提送立法院審議。預算案
經完成立法程序後由總統公布之，即為法定預算。

◦ 依預算法相關規定，行政院可依需要提送中央政府總預算之
追加 (減) 預算案，交由立法院審查追加 (減) 預算。(預79)

◦ 最近一次追加預算的提出在 100 年度，主要用於辦理 100 年 7
月 1 日起調增軍公教人員待遇 3%，希冀帶動整體薪資上升。
連同保障弱勢及學童之權益，追加預算 185.68 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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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案編制流程

◦ 年度第一次全國總資源供需估測作業於 3 月辦理，估測結果
供行政院訂定年度施政方針參考。(預28)

◦ 各主管機關編製概算作業程序：

◦ 第一階段：

◦ 擬定次年度「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」；

◦ (84 年度起) 採歲出額度制，控制歲出規模：所謂「量出為入」；

◦ (91 年度起) 施行「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」 ，於 5 月核定各主管機關
113 至 116 年度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，分行各機關據以編製概算。

◦ 第二階段：

◦ 各主管機關概算回報行政院，由院組成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，檢
討歲入、歲出及融資調度事項，並審查各機關歲出概算數額及內容，
是否符合第一階段所分配之額度與概算編審相關規定。將審查結果函
知各主管機關編製單位預算案報院後，據以彙編完成總預算案。

◦ 特色：量出為入、由上而下之資源分配架構。

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

◦ 8 月再依據編定之預算案資料及其他國內外最新財經情勢，
進行經濟預測
◦ 總體經濟預估：

◦ 113 年經濟成長率(按實質 GDP 衡量)3.3％；

◦ 國民所得毛額(GNI)25.5 兆元(折合 8,015 億美元)，年增 5％；

◦ 平均每人 GNI 3 萬 4,102 美元，較 112 年增加 771 美元；

◦ 平均每人 GDP 3 萬 2,897 美元，較 112 年增加 792 美元。

◦ 行政院會於 8 月 24 日通過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具的「113 年
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」，送請立法院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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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預算簡介

。 在預算的體系中，除上述每一會計年度經常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
及附屬單位預算外，尚有為因應緊急重大情事，於總預算外提出之
預算，稱為特別預算案：(預83)

。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;

。國家經濟重大變故;

。重大災變;

。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。

。 例如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－98 至 101 年度、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
公共建設特別預算、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預算、中央政府嚴重急
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、中央政府 921 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。

。 本年度執行中特別預算：
。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－111至115年度；
。 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－109 至 115 年度；
。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案－112 至 113 年度；
。 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－112至114年度。

預算之種類

◦ 一般預算分左列各種：

◦ 總預算
◦ 單位預算
◦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
◦ 附屬單位預算
◦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

◦ 立法院預算中心負責有關中央政府預算及決算之研究、分
析、評估及諮詢等事項。
https://www.ly.gov.tw/Pages/List.aspx?nodeid=1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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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總預算、單位預算
與分預算

◦ 中央政府總預算

◦ 中央政府主管預算： 113 年度計有 25 個，較上年度減少 1 個，包括總
統府、五院及行政院各部會；為配合本院組織改造

◦ 減列「原子能委員會」主管機關

◦ 將農業委員會改為「農業部」主管機關

◦ 環境保護署改為「環境部」主管機關

◦ 中央政府單位預算：113 年度計有 238 個，較上年度淨增 1 個

◦ 增設「核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」1 個單位預算，並減列原「原子能委
員會」主管機關項下之「原子能委員會」、「輻射偵測中心」、放
射性物料管理局」及「核能研究所」4 個單位預算。

◦ 以財政部為例，目前由財政部主管之單位預算計有財政部、國庫
署、賦稅署、關務署及所屬、國有財產署及所屬、臺北國稅局、北
區國稅局及所屬、中區國稅局及所屬、南區國稅局及所屬、高雄國
稅局及財政資訊中心等 11 個。

中央政府總預算、單位預算
與分預算

◦ 單位預算內，依機關別所編之各預算，為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。以財政
部為例，本部之分預算有財政人員訓練所、 各區國稅局之分預算有各
分局、關務署及所屬之分預算有各關以及國有財產署及所屬之分預算
有各分署。

◦ 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單位分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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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單位預算與分預算

◦ 附屬單位預算：

◦ 由政府經營之國營事業（即營業基金）及為應施政需要設
立之非營業特種基金，為各自獨立之財務、會計個體。依
預算法之規定，凡政府直接投資經營之國營事業或成立之
非營業特種基金，即為所謂之「附屬單位預算」。

◦ 凡附屬單位預算再轉投資之事業或設立之基金，則稱之為
「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」。

◦ 目前附屬單位預算分成兩類，其中「附屬單位預算－營業
部分」即「國營事業預算」，另「附屬單位預算－非營業
部分」即為「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」。

附屬單位預算

◦ 113 年度，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基金計有 15 個單位，附屬單位
預算之分預算計有 7 個單位。

◦ 財政部主管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基金計有 5 個單位，包括：中國輸出入銀
行、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財政部印
刷廠以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。

◦ 其中，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分預算有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個單位。

◦ 有關 113 年度營業基金之主管機關、 附屬單位預算單位及附
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單位，見本圖。

◦ 機關別淨利 (損) 綜計表。

營業基金預算及分預算(國營事業預算)



2024/2/26

6

附屬單位預算

◦ 113 年度，非營業特種基金之主管機關、附屬單位預算單位
及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單位，見本圖。

非營業基金預算及分預算 (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)

附屬單位預算

◦ 非營業特種基金可分為作業基金、債務基金、資本計畫基金
及特別收入基金等 4 類，113 年度共計 104 個單位以及 130 個
分預算單位。

◦ 作業基金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，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，共有 76
個單位。

◦ 債務基金：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，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，為債
務基金，僅有 1 個單位，即財政部主管之中央政府債務基金。

◦ 資本計畫基金：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，為資本計畫
基金，僅有 1 單位，即國防部主管之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。

◦ 特別收入基金：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，為特別收入基金，
共有 26 單位。

◦ 政大之校務基金預算屬非營業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(1/104)，為教育部主
管 52 個作業基金之一；政大實小之校務基金預算屬非營業特種基金附屬
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(1/130)。

非營業基金預算及分預算 (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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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

◦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審慎籌劃檢討結果，歲入 2
◦ 兆7,092億元，歲出2兆8,818億元，歲入歲出相抵差短為1,726
◦ 億元，連同債務還本 1,150 億元，共須融資調度數 2,876 億

元，以舉借債務 1,721 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,155 
億元予以彌平，編定總預算案。

◦ 11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圖。

113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

◦ 113 年度共有 15+104=119 個基金，如加計分預算 7+130 = 
137 個，則共計有 256 個基金，共編列總收入(基金來源) 6 
兆 8,074 億元，總支出(基金用途) 6 兆 7,634 億元，淨利 (賸
餘) 440 億元，盈餘 (賸餘) 繳庫 2,569 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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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流量) 《公共債務法》規定債務還本之編列至少應以當年
度稅課收入 5％至 6％ 編列之；而舉債額度之上限不得超過
其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 15%。

 113 年度總預算案編列債務還本 1,150 億元，占當年度稅
課收入 5％，符合規定。

 歲入歲出差短及債務還本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為 2,876 億
元，以舉借債務 1,721 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
1,155 億元支應，前述舉借債務數占歲出預算約 6％

 加計特別預算舉借債務 1,998 億元，合共 3,719 億元，占
總預算與特別預算歲出總額比率為 11.8％，低於公共債
務法規定之上限 15％，符合規定。

有關政府債務

 (存量) 《公共債務法》於 102 年 7 月 10 日完成修法，於
103 年 1 月 1 日施行，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上限由前三年
度名目國民生產毛額 (GNP) 平均數之 40％，修正為前三年
度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(GDP) 平均數之 40.6％。

截至 111 年度止，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(即 1 年以上非自
償債務)實際數為 5 兆 6,998 億元；連同特別預算融資調度
保留數 2,222 億元，合計決算數為 5 兆 9,220 億元。

加計 112 及 113 年度預計債務舉借數並扣除債務償還數
後，預估至 113 年度止，中央政府累計債務未償餘額為6兆
8,286億元，約占前 3 年度GDP 平均數之 30.2％，尚在公共
債務法第 5 條規定上限 40.6％之範圍內。

有關政府債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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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，《公共債務法》規定：中央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
務未償餘額預算數達規定債限之 90% 時，應訂定債務改善
計畫及時程表，送立法院審查；如未經立法院同意，新增
債務不得超過前一年度舉債額度。

 31% < 40.6% ╳ 90% = 36.54%。

 103 年時，依該年度預算編列數，預估至 103 年底，中央
政府累計債務未償餘額占前 3 年GDP為 38.1%，已達規定
債限之 (38.1/40.6) = 93.84%；因此，而有「財政健全方
案」之提出，於 104 年實行。

有關政府債務

◦ 近20餘年間，GDP上升2.53倍，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增加
5.13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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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財政部國庫署債務管理組

有關政府債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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◦ 各級地方政府累計債務未償餘額，截至 111 年度決算止，總
計 8,078 億元。

◦ 上述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累積債務未償餘額係依據公共債務
法第 4 條規定計列，指政府在總預算、特別預算，以及在營
業基金、信託基金以外之特種基金所舉借 1 年以上之債務，
但不包括具自償性之負債。

◦ 依據國際貨幣基金於其 2014 年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定義，政
府債務不包括公營事業負債、社會保險給付義務等在內，政
府保證及或有負債亦不計入政府債務。

◦ 其中，屬政府未來應負擔之法定給付義務，或因屬未來社會
安全給付事項構成「未來或有給付責任」(即外界所謂之
「潛藏負債」)。

有關政府債務

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，或因屬政府未來應負擔之法定給付
義務，係以編列年度預算方式支應，或因屬未來社會安全給
付事項，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，故與公共債務法管制
政府融資行為所舉借之債務不同。

◦ 潛藏負債係指在特定精算方法與假設下，退休基金截至評價
日（精算基準日），員工過去服務年資所產生之退休金應計
負債。包含兩項：

◦ 1. 精算基準日領取給付人員之未來給付精算現值；

◦ 2. 精算基準日在職人員之未來淨給付精算現值。

◦ 截至 112 年 6 月底止預估中央政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約為 15
◦ 兆 5,719 億元、地方政府為 2 兆 7,260 億元，合計 18 兆 2,979 

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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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各級政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:
◦ 舊制（84 年 7 月 1 日實施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）軍公

教人員退休金
◦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
◦ 勞工保險
◦ 公教人員保險給付
◦ 國民年金保險
◦ 軍人保險
◦ 農民健康保險
◦ 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(未歸墊)

非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非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：
◦ 全國尚未取得之既成道路徵收補償 (市區道路部分)

◦ 全國尚未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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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據內政部統計，截至 112 年 6 月底，都市計畫既成道路尚
未取得面積約 5 千 4 百公頃，如全部以徵收方式取得，所
需徵收經費約 3 兆元。

◦ 另各直轄市及縣(市)待取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約
2 萬 3 千公頃，以公告現值估約 5.7 兆元。

非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既成道路徵收補償 (市區道路部分)

◦ 按大法官會議之解釋，既成道路應由政府籌措財源逐年辦理或以他法
補償，係屬政府未來應辦事項，非屬過去義務，且依現行法令規定，
該等用地之取得屬地方政府權責，應由各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依法
妥處，中央政府係基於協助之立場，在財政許可狀況下酌予補助辦
理。

◦ 既成道路除以徵收方式辦理外，尚可由競標收購、土地交換、容積移
轉及檢討廢止等其他方法處理。

◦ 現存既成道路之所有權仍屬於民眾，未來倘確需由政府編列預算辦理
收購或徵收，政府亦可相對取得同額資產，並不致產生淨值減損情
形。

既成道路徵收補償(市區道路部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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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事項

◦ 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

◦ 按大法官會議之解釋，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如認無變更之必
要，應由政府儘速取得之，係屬政府未來應辦事項，非屬過去義
務，且依現行法令規定，該等用地之取得屬地方政府權責，應由各
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依法妥處，中央政府係基於協助之立場，在財
政許可狀況下酌予補助辦理。

◦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除以徵收方式辦理外，尚可以檢討變更使
用、公私土地交換及容積移轉等其他方法處理。

◦ 現存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所有權仍屬於民眾，未來倘確需由政府編列
預算辦理收購或徵收，政府亦可相對取得同額資產，並不致產生淨
值減損情形。

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


